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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佈  

 
茲提述聯合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六月七日有關獨立非執行董事   

辭任之公佈（「有關公佈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有關公佈所界定者具有

相同涵義。 

 

如有關公佈所述，黃保欣先生離任後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人數持續低於上市規則     

第 3.10(1)條規定之下限要求及少於上市規則第 3.10A 條規定之董事會成員之三份之一。 

 

本公司遴選程序仍在進行中，冀能物色及委任合適人選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，以符合

上市規則第 3.10(1)條及第 3.10A 條之規定，並預期不遲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日委任獨立

非執行董事以填補空缺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承董事會命 

                  聯合集團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主席 

                  狄亞法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三年九月十日 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李成輝先生（行政總裁）、勞景祐先生及麥伯雄先生，    

非執行董事狄亞法先生（主席）及李淑慧女士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白禮德先生及 Alan Stephen Jones   

先生組成。 


